PR AR A
113& B33 % 9663

Lo
3’5&
_":’fp‘-“-
S

J-

B O3S
Fm NI A R R

T ALZ R
it + I¥R

HIRII A AN E R ERE

5k B EEF
P EARGRFTIRFEE ) A ARLII4E6 9p 3
3 ‘f‘é,‘— ’ LL'IJ AT

fod 2 373 BT L B o

Fm gt d R fE
7z

- s RABAFAKR D RA BRI A BT ARI2EZY 29p &
BETF20F+ AR GRFREFES I HRELE
EERIEE R ﬁﬁ%,¢4ﬂkm@4iﬁ«@w feid o R3]
2817 1P AP g LWMERFRTLPER A &
ﬁ%%ﬂﬂ%ﬁl%ﬁJ’ﬁ@?ﬁﬁ?&?ﬁmﬁ’ﬁﬁ
BEERg LR EL Il hEE T8
ﬁJ’ﬁﬁ%ﬁ?ﬁtrﬁﬁ!éﬁ!Jiﬂ’&ﬁgﬁg
FARE  ARFLAKIHREZ BN BHET B2 R4
TERLERHEFE RN BREF > 28 A R RIGE
L A ’%?1114%&12‘ 30p ~3lpP A4k g KR
e TEA o ERY, > TR 7 R B
PR A o~ TERBREAL S o R

TRl LR, s TaERR r’t;m!%%“};% T

B nap 3~ TREREGE] | EF P Rp2 LS

SRR R T B TR RS A A HE s

r

‘I‘Il\“\

%— 7



LREyE  e- 2 L@ 7R Lyt mpa
FR g Fe FlAE G T A E T TR g
AT GRA RS R AL P APER T N F R G
AARFEFF LR AR ARE 4T, FF AR
LAY A2 T o AL (R Aol 112820 B R
FERGRWHE e FE AT TSR, o 2 AR
# TR A7 gRweh| B Edek 4 v gD R
1 *

L

s EHE e | B2 3w TIRARE AR
R ) BF o L N EEE N 2 ST R
RE RA ARG G2 DA L R
PG EARE > RS 184E N1 ~ $195
’ilﬁmﬁx\%&@ﬁ@.rw%?ﬁﬂ#ﬁﬂﬁﬁéﬁﬂiw

(TF) 1007~ - * hixfbe R4 & > AfEm F 525
FAo R RYF2IVERLLNET 0 T EE AL
sz 2 T ik ik )f%/w\:}]%%ﬁJ TR YA B AR A

A

A R RS PN T DY SRR
121005 & 0 5 AR A LR R AT F LD L

BELFAZOFENL DREEE T 2 B -
SRS EER N

A L]
L SR FE AR BRLS R R

aﬁ%pdﬁAﬁ d TR fodk

B BT F IR Y RN 0 RS X AR AR k2
$%’i%?%im~éié%ﬁ§%%5é’i?L*$
B b 7@%%%?’j®ﬂi1$@ﬁiiﬁw’f’&

Bz SR L BB XBFNOHZTHp 3 &2
@o,aﬁ&&rﬁrmﬁlﬂFmgﬁiuiﬁﬂwg%f\wﬁgﬁb%
WL2E 1P 1P e P bty el A o FHS A
£‘¢*m4éﬂ% B : A R R
Aimm AF - H LKA F TR R BT AL 2B
B e L s 2R -



SR T RAEERFE G LPEEY > 77
’ﬁ*wﬁﬂwﬁfwf T A B2 38 B RGEPHER F
Dk pﬂm:fﬁ;?ﬁ"t’ I—?J’t/‘LJijfﬁ?iji ’Eﬂi#ﬂﬁ?%"‘rga
oo B RANEY Y p T B2 AR R
O o gtk K Tﬂ“*ﬁ?%ﬁ%%%ﬁW%%ﬁw’%ﬁ
PR ER s AR S A R L
B2 2_F Ry 0 Hoan FEuth iR AT *’r’aﬁ o

()‘/ «-nz'}L\A :‘;,f})%!%iﬁa%’fé“*i@‘ }L‘Aﬁkl*i
@&%1%9%&%@:

B p A28 lp A b EREREF20 40 0%

AFHFET T RAZFIGEL R TH - A ARE R REF

Eo M ERAEN L A B RES BT ] R ik
'5’13280?'3’5#&{’ A B A BN SRR R T ia/,,\;llf:&%ﬁ. o FR
B2 3 i‘JL'Z‘:Jf:!—.Fﬁ j\#ﬁ'j‘}?r'? Bl R4 pll2&#12 1P &

*—iﬁfi%@a%AKﬁ’ﬁﬁﬁﬁﬁWiR%ﬁﬁﬁ
TREFREL 72 A2 519THEFIERTL 28R
T x;:é&,z%i276u+a32iﬁ%%;’ A B ’5’7&%,4# T M2
{'K/,,\PE%F Eopttt R e BhRHESREJd AW
PR 2208 o PR E %2760 % 198 T 42 q*»?ﬁ‘;
@;}@A}#& LA L,;lf{o

Mg~ FELE > FERABFE P 2RI FETR T4
T T2 FHE3FH000~ o p FIREE Z BRXFR A w2
AR08~ RivFAHHRGE Zh 2GRS
41005 ~F HiEF

B EP D LRL 232 BRELEFHEH Y - 2B d
R fdE e SR 3l Bk B RGEL 2 BRE -

=~ AriFeE22d

Fi TR & EL > PR e A AT E
gog{ﬁuﬁw~qurgiﬁé,4qﬁgaw;4ﬁﬁ
koJ‘F&A;kz;%gw&iﬁﬂﬁ’@%ﬁﬁ%%
FFrEe ~ T22BTR AL R &2 d o

b
i
mj



Br RSP E T2 BETHARZE AL
HoAT AR AE 2T mEG R 2 £ -
TAMALT A F BT U AL A F A Ny B
2 DA dEaFEE A E o B2 o A F184iEF]
B~ % 18hIEF I T~ H1951F F 138 o X ~ % 378 & W] T
TR o A FR A L2 XA ELE P BRI AP
bt BEFE LR A EZRFSRE R 240 2 £ 3 THF
BAREEEE R A EZMEE 22 2R SR ER S X R
SR TR R 3 AT LRI B2 - 2 TE 7S
FoOBRERLFELFRS 22 FA5E 0 T EF TR
Gz &ZxFFm BT @32 ] (B 2KRDbE 53 520035
NEHAR g FR) o AT e AR o dppe s B FIRET
NI ER AR f’m’fg‘f dopl Fo b s A i APk
B2 Al B3I NRALE - RA 0 ¢ XU B AR
BTE Y FFERAERRE 22AHZ LT P 0 7
Bis EEpem gL 2 E L GRumTt LM A Y
ZAF T TMA g E o p R ERZGREY -2 25195
EFL1IE o~ F3MAT TR T e A AR Y R a2
pEgC BE A EE f—ﬁﬁwﬁn;‘/‘f;ﬁ’—?g&g&

BB R ZET AR
BuFE > TR

t

SR B RT02#837 290 B4 0 3 114#47 10P ““ﬂ*f‘m
ARG LR TR 4 AR D RE AL T
(A ? >R E3F ~ A2 51072 109F ) » & L4 o
SRR RALE S G HRFLEA L W T o o
313’5"1114-’:12 280 2 112&# 17 1P % 3 Bdovg & 977 % «i”é‘i
2 E (2 E1T2130F ) » A mhlint B2
BREGARL L B A2 W (A E122F ) Em‘ﬁ;% £
RAB GRS G EER > HARFRAR > T A
k2 T F o B usne o £8111#127 31p 21P%154 ~ 22

£mA



B2l it B T2 - T2wd p ~ TAAY
T ESF (7]‘]17&%26_1_275’) AL AGE G 2R
& 7 At *ﬁ%?lﬁh&?mp feijz A > %2 7 2 4
P AR R RN I2E 1 1P SR AR GRT ol
2. A== 0 p R R
3.d k2 ot 112#822 210 (=)

2 o Varh i ki - R AP
UmﬁZHBB)’@fwmi@&%ﬁ%§@$%~kw
ﬁﬁﬁ’ﬁgﬁﬁﬁ%i%ﬁ‘ﬁﬁifé(

44F ) o A u o KR A At A2 P RERT fr%}t—’éi")%?
111#12% 28p 2 112# 2% 16p i‘éﬁ»ﬁﬂﬂ“‘ ’ Mfs&s@ﬂ? B
j&éi“’%é—iﬁﬁﬁf’u&*ﬁﬁﬁﬁ~iﬁi
HELMmE 75 KERD kﬁ’ﬁb‘iﬁﬁﬂxﬁﬁf
2 /s i’,éhaig_ﬁ,ﬁ TR F L ERFRINZAAREFL 0
SETED S ARG AL > D GEUER > AR R
PR G S o K M2 BBRHEFIETL B RE PR
REBGRFFRFER2ZFZRE %22 TARZARD
Moo AR I8 R IR AL AW BT f A
%"E%gﬁxior{)@ﬁ a 515@;;;4@ %-jf ﬁo,%fﬁg,ay £k
2R AL R HR ﬂ%éiﬁ%i%’iiﬁ
AL serEfin 2 14 2 112827 21 p &5 382 » £ EFERk
Bt ~ Ree A Tt =2 o i h 0 JGF P R
oo FREA TRERA Fo L P ERDERELD 0
PR E | B GREYASDIHIGA22HE - Ak
F142F ) » 2 Bk iridwmha £ fadp EN RN R
PER (#:7101p > LAREIGE2Z 4% A) »d R
%’%E&L%ﬁ,‘:*’ﬁ oW AL B KWL EAPNF BT
Feeem B AR T3 ERUAFFLATE Pt o o 4T B

7 %Qﬁﬁg‘a—*hifﬁjFW}mﬂ

Tl NArE 5 7 oA A E PR

'0

S



TEAE AT o, (ARB1052106F) » £ 3 frotd
PO ALER N

u’@ﬂﬁi4¢lm&1g19#qmw%$ﬁﬁmﬁ
FAapPEgadi  cqRhEFR o > R2

21p SRR Rh e ® = F o T ikt AR

(—)51"4?7 PES 15:%" fo A 2 A R IE > @,’:1" A Q-ﬁ EREY 2 #{'T , ;ﬁ_
T AREIE R REF > ZRET R AL E
L E)F e T A s et A2 B AT A R A ~)"

2R FIZEL v E s EAGRRE A BN
DA A 4

AR E 2 B (BB 2 IRATE L 3 512215

~bhle&E 5
FPFR2BEREN A g AR) cm B FEEFEARER
P2 AZE RF-12d > P EGHMARZESXET A

Fli i s 2% piFsAEFEF L2 EXET A

/?” 'f’” /r'}%‘ '-’i‘l‘- (%Fm’él'?gf' >
R AL (A E166F )
e gt g farT-Road Frivid B i ¥ 539
(Q“Eﬁmi%% %M%?ﬁ%%f
LB HEFF IR 3¢ (
F)CEERRED IS L M2

~
Z B E R FRT R
BEZ TR CRAEAURLE TR EFI AL R FRRE R

2 WL 1ILE127 28p T112#27 B 0 02 3 ik

ﬁ—'{’ %; 1}:342’—%5? l‘é ™ Ki '“ E»\ F ;\_> ?’ \’—':\5—))s ;}?E“—;f? N "b‘:ﬂ ‘?’: - ']%_
;P\; ;’?}:?‘ }%' 4 Z8 =>4

AR R A Fe s 208 ~ 5§
.
ﬁ] ]

St F FariAp3 & “,%;‘é%éifvﬁ REAEZYY Gt
X@li;jé\%%}‘ig" ﬂ@% IF z}& v Z_ -
AN SR LY - O S

el

X ;-‘F*—

>~
ETR

3 =
=
4

Yo = F‘
E:%ﬁ&@@%@ﬁ46z—&ﬁ%%ﬁ’agﬁﬁiﬁ

FArL B L AT F 0 R AE A A LR T4
" A g, H &

H & RjF 5280030 B~ 527408 ~ 527608 % 17

%

w®
St
mi



iy

3
4
a7

THP o A FARA A EINL 2 F Mrt IR S S
» T EEABZRFFRAP - AR ofE o Aok
BEBARFREFRZIAL A LR A FEARY
3@*1:%280" R Uiz A, F 0 TR
F RIS FE2ZINAS > T oa R g HE B G
» FIEA pgtZ 0 moa
it R A BT £ Ao TRk A AT P
LG M A EA 2 kA F R
IR T o TEH B B F 2 o
Z2I98E R S iF %2005 2R g FR) o ARE
ek hE 2B E REE X208 2 2
£ domit o kR EF280MF T R T 2
R HHERE 108~ (5 1208 ~+2
o X A 3]14#47 10p &2 h 2 1208 ;'“ﬂ}%‘
ol%’fi'i a2 ’%ﬁ’i’;'»'v*‘llél H” ZQB LR
FR¥a it d 1»%%2 ”%ﬁi%:fﬁ"
(%Fm%}1574159? ) o T /%'* Féiﬂ‘ F]’i‘ T (*x
‘209;1 ) o E T A wm%%’%ﬁ'*’ Bk 42 7
&%ﬁﬁﬁ% 2 \ﬁﬁ’{ﬁfﬁ £ Wi
NS T’?ﬁt 2 F A Ta /ﬁ IR AP L 0 R
» VAR WEAR¥S KB RA B AR
i&ﬁ Fit e ]%T?/f%/v\%ﬁ”’ﬁéﬁ IR N E : 5% 2761%
oY A RAREELE > RE A
N2 F2TER T LPR) o w A
*%%%ﬁ’%nﬁgﬁﬂﬁﬁ*%i%&m’%%
Rz £ AR FIEFIREFZ G R
274ﬁ’$%£’7rﬁ;f L EFE
'i’% WW%4‘@uwﬁ?ﬁ%%LFé » X
208 722242 VT R RBEFTAETEPREARSE
< i%f%%i R PR ?«%"— vk R R R ?—:L.T\%ﬁ;
2100 ~2FITRTE > 5 £272d > BAHY o R 2R

|

o

P

~

9
Jt -

>

-~
g
N

Aikie
~m

3

® TR Ry =Y
.
N
s (.?g. (f,‘g
3
£
).'3
pye
9
DO
=3
>
\-FH\
Eo
[—
=
T
!
i

|

.FE\
frt.

~

s

g

Rl

14

=

&
_\'\
a3

N+

(@p)]
N _\_‘H\

e

)

e

[

(S
o
‘5‘3 — = «H“
-rx\:p

-

ﬁ‘_ R EARR L At W
\—3

{

q}\;
H-‘l\')ﬂ‘lzaam;@y.g’\tﬁﬁgtau\

g D2 g

3

S ol L T Ao~ B
= |
=

\4» 3

3w
—_\\ —
3@sﬁﬂ+
?‘}
L
3 b
Do
O Y
JE’{ _
o @

=

o

>
%
|
:,_at
-
3
'\j

\\

W&
= ol

)

& X

4
ol

- ’1‘*—
2}

\T

CASS



LB Eljlp,—;ﬁ 72 }g\%a_g _';Evb"-i-f;l‘f‘«]- s B B o

I AEEECFP A A HERZ 3% UE R TRER T
?Fﬁ ‘%;é""?'ﬂ‘lxm%jﬁ]w ’;,325’7]&1-— Ji—“'-ac_ﬂj_,ﬁ;/,_gg,.};
%**%d » b AP o

AR L QAR NF RS $T8E -

i =3 A ®] 114 =& 6 3 30 0
TEF-R F OF ORER

Wb AGRRKITR

Jo¥t A D) 2R AN R A EE E20p Poe AR T IR 4od

EEE A R 0 o- HBG L RFRIG o

i =3 A R 114 6 3 30 0

=2
tep wr

G
o | PERF WA LY | BEN G
5o
1 |[111#127% 28p 11564 |2 F R RS,
2 [111#127 28p 15454 | izl Bin ! €in
3 [111#127 29p 20pF59~ | th4fw Biwa |
EAE = A
4 |111#127 30p 23pF54 A Ligtker | € 0F
5 [111#127 30p 23pF344~ |2 F R CRTR S L
6 [111#127 31p2pF16~ ~ |hief € in |
6FFD4 A ~ TE224 ~ 81 Bin !
34 § in
win !
T [111#12% 31p 3314 ~ |2 F R *é‘%f
TEF2A ~ 9pF R
*é‘%b'} YPPF R G PEAT RS
8 |[111#127 31p 15p 364 | thtefF R s
9 [111=#127% 31p 15364~ |2 F R B4y
I 1621~ B % p*
10 |111#122 31p 1724 N e AR

$N\R



(\ER)

11 [11&127 31p LT@4LS [29R  [#4 14
12 |111#127 310 18584 ~ |1 |[foleii- & | R E
114 iz ALg g
13 |[111#127 31p 18m344 |29 R M & Gond
14 [112& 170 LpO@L4s ~ 0|kl |Gedses 2
P344 ~ 1pEgs (17 17 fA RS L | fom ¥
AV ERD Cob o A e AT R0
ABLE 2R | BT
e
A3 invg |
15 11217 10 1p¥265 |1 R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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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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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66號
原      告  李敬恩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      告  王寶晨  




訴訟代理人  趙若竹律師
            張景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與訴外人徐桂蘭於民國92年3月29日結婚並育有2名子女，被告則係從事推拿行業並於雲林縣虎尾鎮開設推拿整復所。被告明知原告係徐桂蘭之配偶，竟於112年1月1日徐桂蘭生日當天電聯徐桂蘭祝賀生日快樂。而徐桂蘭當日因飲酒不勝酒力，由原告攙扶回住家休息時，自徐桂蘭手機看見被告以蝦皮賣場的私訊訊息予徐桂蘭：「想妳」，徐桂蘭亦回傳：「想你！愛你！」等語，原告當場質問徐桂蘭，徐桂蘭坦承並提供手機相關密碼予原告，原告始知悉被告與徐桂蘭已有婚外情一段時間，且兩人長期依賴蝦皮賣場私訊，於111年12月30日、31日被告曾傳訊對徐桂蘭：「愛妳，好想妳」、「太性感了，不在身邊，想妳」、「我也想妳」、「沒關係妳胖我也愛」、，徐桂蘭亦回訊：「看了你！更想你」、「好想你」、「想你！不習慣不能隨時找你的日子」、「我好想你喔！」等語，且於原告知悉兩人婚外情後，被告亦曾傳：「而妳在今天打給我，說真的我是很想訴苦，但一方面覺得有可能是妳先生打給我，因此我並不會接，因為我知道有可能是過年那通電話被他知道了，我只能說我很抱歉，我也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的，有緣無份的無力感時常湧上心頭，我累了，不要再打了」等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之言論。嗣被告仍不知悔改，於112年2月間竟持續與徐桂蘭聯繫，向徐桂蘭表示「愛你」，且在徐桂蘭傳送：「沒有你我不會開心的！但是如果你女友可以達到你的標準，我也會離開的。」等文字後，回傳：「那我寧願永遠達不到我的標準」等語，更甚有於短時間內不斷聯繫徐桂蘭之行為，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又徐桂蘭雖與原告成立調解而須給付25萬元，惟原告並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亦無法院判決所認被告「依法應分擔額」，且原告對於被告與徐桂蘭係分別請求，自應分別酌定各自分擔額。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與徐桂蘭僅為普通朋友關係，雖有傳訊息予徐桂蘭，應為言論自由與人格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被告係於醫院實習時認識徐桂蘭，惟兩人分別居住於雲林及嘉義，並無實際見面、牽手或擁抱等親密行為，至多僅於網路上互傳曖昧訊息，互傳訊息之期間亦僅短短3日，且彼此間之訊息屬被告與徐桂蘭不受婚姻約制之言論自由與人格自由。況兩人雖於112年1月間感受到彼此間之情意，惟當被告於112年1月1日後某日知悉徐桂蘭係有配偶之人，清楚兩人無法於實際生活中發展成男女交往關係，達成共識互為彼此祝福而未有進一步往來而有所疏遠，難認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程度。
　㈡原告所提其與徐桂蘭間對話之光碟譯文，看不出來原告逼問徐桂蘭的是徐桂蘭與「何人」間之互動，無足證明對話內容係在討論徐桂蘭與「被告」之互動往來，且其上相關備註記載，均係原告於譯文中自行加註，並非對話之人實際之對話內容。此外，從對話內容亦可知原告不斷逼問徐桂蘭，不能排除徐桂蘭為了趕快結束對話、擺脫原告而恣意編纂、敷衍原告之可能，不能率認徐桂蘭所述即為真實。
　㈢縱認被告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達重大程度，然被告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
　　原告自承於112年1月1日起知悉徐桂蘭與被告間之訊息而認生有損害，並依民法第185條之規定對二人主張共同侵權責任，惟無證據證明其二人間就應分擔額另有約定，故依民法第280條規定，被告與徐桂蘭內部間即應平均分擔義務。然原告迄未對徐桂蘭請求損害賠償，則原告自112年1月1日知有本件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起算，其對於徐桂蘭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至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依民法第276條第2項規定，被告自得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此外，原告已與徐桂蘭達成調解，由徐桂蘭賠償原告25萬元，則依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被告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
　㈣被告大學畢業，擔任按摩師傅，店內客源不穩定收入亦不穩定，平均月薪僅3萬5000元，復因購屋及開設整復所而向母親借貸105萬元，現仍需分期償還債務，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實屬過高。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即屬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茍配偶確因此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賠償。且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所謂「不法侵害他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規定，此不法侵害行為並不以侵權行為人間有通姦、相姦為限，至於情節是否重大，應視個案侵害程度、損害狀況、被害人之痛苦程度等個別情事，客觀判斷之。經查：
　⒈原告與徐桂蘭於92年3月29日結婚，於114年4月10日經本院調解後同意離婚之事實，有戶籍謄本、調解筆錄在卷可佐（本院不公開卷3頁、本院卷157至159頁），合先敘明。
　⒉依原告所提被告與徐桂蘭間之蝦皮賣場之對話紀錄可知，其等於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1月1日曾互傳如附表所示表達愛意之訊息（本院卷17至130頁），而被告亦坦認上開對話內容確係被告與徐桂蘭間之對話（本院卷122頁），故被告在原告與徐桂蘭婚姻關係存續間，與徐桂蘭彼此間，確有萌生情愫之事實，堪以認定。再從111年12月31日21時15分、22時21分徐桂蘭對被告傳送「等一下要回婆家」、「我在婆家了」等文字（本院卷26至27頁），被告未曾對此有任何反應，可知被告對於徐桂蘭是有配偶之人，早已了然於胸甚明，被告辯稱於112年1月1日後某時才知悉徐桂蘭係有配偶之人云云，自不足採。
　⒊由原告所提於112年2月21日（二）跟徐桂蘭之對話錄音譯文，可知徐桂蘭最近一次跟被告在車上見面係前一個禮拜四（112年2月16日），徐桂蘭甚至向原告坦認會跟被告一同開車閒逛，也曾跟被告發生擁抱、親吻等行為（本院卷141至144頁）。是以，從原告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可知，被告至少於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2月16日這段期間，除透過通訊軟體互吐愛意外，尚有一起開車逛街，以及為相互擁抱、親吻等甚為親暱之行為，從客觀上來看，均已逾越普通朋友間相處之界限，並非社會通念所能容忍合理範圍內之社交行為，身為斯時仍為徐桂蘭配偶之原告，衡情自係難以接受，而感受到精神痛苦。從而，被告與徐桂蘭上揭所為，自屬共同破壞原告與徐桂蘭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至明，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被告與徐桂蘭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主張被告已侵害其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屬情節重大，並據以請求非財產上損害等語，要屬有據。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之112年2月21日錄音譯文，無從確認徐桂蘭所稱擁抱、親吻的人即係被告云云，惟查，從譯文中原告向徐桂蘭稱：「就是在我家，妳生日發現的時候之前，你們都還有做愛」等語觀之（譯文4分53秒至5分22秒間，本院卷142頁），原告與徐桂蘭所討論之人，即係指在徐桂蘭生日當天（按：即1月1日，見本院卷15頁之戶籍謄本），遭原告發現之第三者。而從被告傳給徐桂蘭之簡訊內容寫到：「…前幾天我還是打了電話跟妳說新年快樂，…而妳在今天打給我，說真的我是很想訴苦 但一方面覺得有可能是妳先生打給我，因此我並不會接，因為我知道有可能是過年那通電話被他知道了，…」（本院卷105至106頁），再互核附表編號14之訊息，顯見被告於112年1月1日打電話向徐桂蘭祝賀生日快樂的事情，已遭原告發現。從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與徐桂蘭談論的第三者，即係指被告無疑。
　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依同一理由，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而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本件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本院審酌本件事發時，原告與徐桂蘭已結婚近20年，並育有2名子女，為碩士畢業之學歷，目前從事物理治療行業（本院卷179頁），被告為大學畢業，擔任按摩師傅（本院卷166頁），及兩造所得暨名下財產狀況，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稽（為維護兩造之隱私，本院不就其個資詳予敘述)，並參以被告與徐桂蘭間以通訊軟體互傳愛意（惟尚未傳露骨之文字）、會共同開車出遊、為擁抱、親吻之親暱行為等侵害配偶權之手段，復參以原告僅能證明被告與徐桂蘭曖昧、交往之期間為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2月間，以及被告僅坦承有跟徐桂蘭互傳表達愛意之訊息，否認有擁抱、親吻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20萬元為適當。
　㈢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80條前段、第274條、第276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是以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權人賠償金額超過民法第280條規定「依法應分擔額」者，因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對其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但其應允債權人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其他債務人發生絕對之效力（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徐桂蘭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致原告受有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等情，已如前述，依民法第280條前段規定，被告與徐桂蘭內部平均分擔額應各為10萬元（計算式：20萬元÷2＝10萬元）。又原告於114年4月10日與徐桂蘭以25萬元就徐桂蘭侵害配偶權之事成立調解，並已於114年5月29日給付完畢，原告並同意拋棄對徐桂蘭之其餘請求權，此有調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157至159頁），並經原告陳述明確（本院卷202頁、209頁）。被告並未參加前開調解，堪認原告因調解成立而同意拋棄對徐桂蘭之其餘請求，是免除徐桂蘭的債務，惟未免除被告之債務，即無消滅全部債務的意思，對被告而言，上開調解自僅具相對效力，縱使原告與徐桂蘭調解之金額，超過上述徐桂蘭應分擔的金額，仍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倘徐桂蘭尚未依調解條件給付，原告自仍得向被告請求20萬元（民法第273條規定參照）。但本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徐桂蘭已依調解內容給付25萬元，顯超過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故本件債務因徐桂蘭之清償而消滅，依民法第274條規定，被告亦同免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雖因被告、徐桂蘭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受有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但因徐桂蘭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清償完畢，故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賠償，原告請求被告100萬元之損害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已無所依附，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編
號

		時間

		傳送訊息者

		傳送內容



		1

		111年12月28日11時56分

		王寶晨

		很想妳



		2

		111年12月28日15時45分

		徐桂蘭

		想你！愛你



		3

		111年12月29日20時59分

		徐桂蘭

		想你了！



		


		


		王寶晨

		我也是



		4

		111年12月30日23時5分

		徐桂蘭

		先這樣吧！愛你



		5

		111年12月30日23時34分

		王寶晨

		愛妳 好想妳



		6

		111年12月31日2時16分、6時54分、7時22分、8時13分

		徐桂蘭

		愛你！
想你！
愛你 
想你！



		7

		111年12月31日3時31分、7時2分、9時

		王寶晨

		愛妳
好想妳
愛妳 妳昨天有睡好嗎



		8

		111年12月31日15時36分

		徐桂蘭

		看了你！更想你



		9

		111年12月31日15時36分至16時21分間某時

		王寶晨

		想妳



		10

		111年12月31日17時2分

		徐桂蘭

		好想你



		11

		111年12月31日17時41分

		王寶晨

		我也想妳



		12

		111年12月31日18時8分、11分

		徐桂蘭

		和想你一樣！越想越喜歡
我應該是會的變胖



		13

		111年12月31日18時34分

		王寶晨

		沒關係 妳胖我也愛



		14

		112年1月1日0時14分、0時34分、1時9分（1月1日為徐桂蘭生日）

		徐桂蘭

		你的電話呢？
今天整晚都喝威士忌！和一群人喝，我覺得你和我講電話比我還為難。辛苦你了！還打電話給我
我好想你喔！



		15

		112年1月1日1時26分

		王寶晨

		想妳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66號

原      告  李敬恩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      告  王寶晨  





訴訟代理人  趙若竹律師

            張景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與訴外人徐桂蘭於民國92年3月29日結

    婚並育有2名子女，被告則係從事推拿行業並於雲林縣虎尾

    鎮開設推拿整復所。被告明知原告係徐桂蘭之配偶，竟於11

    2年1月1日徐桂蘭生日當天電聯徐桂蘭祝賀生日快樂。而徐

    桂蘭當日因飲酒不勝酒力，由原告攙扶回住家休息時，自徐

    桂蘭手機看見被告以蝦皮賣場的私訊訊息予徐桂蘭：「想妳

    」，徐桂蘭亦回傳：「想你！愛你！」等語，原告當場質問

    徐桂蘭，徐桂蘭坦承並提供手機相關密碼予原告，原告始知

    悉被告與徐桂蘭已有婚外情一段時間，且兩人長期依賴蝦皮

    賣場私訊，於111年12月30日、31日被告曾傳訊對徐桂蘭：

    「愛妳，好想妳」、「太性感了，不在身邊，想妳」、「我

    也想妳」、「沒關係妳胖我也愛」、，徐桂蘭亦回訊：「看

    了你！更想你」、「好想你」、「想你！不習慣不能隨時找

    你的日子」、「我好想你喔！」等語，且於原告知悉兩人婚

    外情後，被告亦曾傳：「而妳在今天打給我，說真的我是很

    想訴苦，但一方面覺得有可能是妳先生打給我，因此我並不

    會接，因為我知道有可能是過年那通電話被他知道了，我只

    能說我很抱歉，我也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的，有緣無份的無力

    感時常湧上心頭，我累了，不要再打了」等有逾越一般男女

    社交分際之言論。嗣被告仍不知悔改，於112年2月間竟持續

    與徐桂蘭聯繫，向徐桂蘭表示「愛你」，且在徐桂蘭傳送：

    「沒有你我不會開心的！但是如果你女友可以達到你的標準

    ，我也會離開的。」等文字後，回傳：「那我寧願永遠達不

    到我的標準」等語，更甚有於短時間內不斷聯繫徐桂蘭之行

    為，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

    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前段、第3項規定，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

    ）100萬元。又徐桂蘭雖與原告成立調解而須給付25萬元，

    惟原告並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亦無法院判決所認被

    告「依法應分擔額」，且原告對於被告與徐桂蘭係分別請求

    ，自應分別酌定各自分擔額。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

    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㈢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與徐桂蘭僅為普通朋友關係，雖有傳訊息予徐桂蘭，應

    為言論自由與人格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被告係於醫院實習時認識徐桂蘭，惟兩人分別居住於雲林及

    嘉義，並無實際見面、牽手或擁抱等親密行為，至多僅於網

    路上互傳曖昧訊息，互傳訊息之期間亦僅短短3日，且彼此

    間之訊息屬被告與徐桂蘭不受婚姻約制之言論自由與人格自

    由。況兩人雖於112年1月間感受到彼此間之情意，惟當被告

    於112年1月1日後某日知悉徐桂蘭係有配偶之人，清楚兩人

    無法於實際生活中發展成男女交往關係，達成共識互為彼此

    祝福而未有進一步往來而有所疏遠，難認已侵害原告之配偶

    權且情節重大之程度。

　㈡原告所提其與徐桂蘭間對話之光碟譯文，看不出來原告逼問

    徐桂蘭的是徐桂蘭與「何人」間之互動，無足證明對話內容

    係在討論徐桂蘭與「被告」之互動往來，且其上相關備註記

    載，均係原告於譯文中自行加註，並非對話之人實際之對話

    內容。此外，從對話內容亦可知原告不斷逼問徐桂蘭，不能

    排除徐桂蘭為了趕快結束對話、擺脫原告而恣意編纂、敷衍

    原告之可能，不能率認徐桂蘭所述即為真實。

　㈢縱認被告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達重大程度，然被告就徐桂蘭

    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

　　原告自承於112年1月1日起知悉徐桂蘭與被告間之訊息而認

    生有損害，並依民法第185條之規定對二人主張共同侵權責

    任，惟無證據證明其二人間就應分擔額另有約定，故依民法

    第280條規定，被告與徐桂蘭內部間即應平均分擔義務。然

    原告迄未對徐桂蘭請求損害賠償，則原告自112年1月1日知

    有本件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起算，其對於徐桂蘭之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至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

    ，依民法第276條第2項規定，被告自得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

    分同免責任。此外，原告已與徐桂蘭達成調解，由徐桂蘭賠

    償原告25萬元，則依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被告就徐桂蘭

    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

　㈣被告大學畢業，擔任按摩師傅，店內客源不穩定收入亦不穩

    定，平均月薪僅3萬5000元，復因購屋及開設整復所而向母

    親借貸105萬元，現仍需分期償還債務，故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100萬元實屬過高。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

    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

    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

    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

    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

    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

    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即屬構成侵害

    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茍配偶確因此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

    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賠償。且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

    3項所謂「不法侵害他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

    大」規定，此不法侵害行為並不以侵權行為人間有通姦、相

    姦為限，至於情節是否重大，應視個案侵害程度、損害狀況

    、被害人之痛苦程度等個別情事，客觀判斷之。經查：

　⒈原告與徐桂蘭於92年3月29日結婚，於114年4月10日經本院調

    解後同意離婚之事實，有戶籍謄本、調解筆錄在卷可佐（本

    院不公開卷3頁、本院卷157至159頁），合先敘明。

　⒉依原告所提被告與徐桂蘭間之蝦皮賣場之對話紀錄可知，其

    等於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1月1日曾互傳如附表所示表達愛

    意之訊息（本院卷17至130頁），而被告亦坦認上開對話內

    容確係被告與徐桂蘭間之對話（本院卷122頁），故被告在

    原告與徐桂蘭婚姻關係存續間，與徐桂蘭彼此間，確有萌生

    情愫之事實，堪以認定。再從111年12月31日21時15分、22

    時21分徐桂蘭對被告傳送「等一下要回婆家」、「我在婆家

    了」等文字（本院卷26至27頁），被告未曾對此有任何反應

    ，可知被告對於徐桂蘭是有配偶之人，早已了然於胸甚明，

    被告辯稱於112年1月1日後某時才知悉徐桂蘭係有配偶之人

    云云，自不足採。

　⒊由原告所提於112年2月21日（二）跟徐桂蘭之對話錄音譯文

    ，可知徐桂蘭最近一次跟被告在車上見面係前一個禮拜四（

    112年2月16日），徐桂蘭甚至向原告坦認會跟被告一同開車

    閒逛，也曾跟被告發生擁抱、親吻等行為（本院卷141至144

    頁）。是以，從原告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可知，被告至少於11

    1年12月28日至112年2月16日這段期間，除透過通訊軟體互

    吐愛意外，尚有一起開車逛街，以及為相互擁抱、親吻等甚

    為親暱之行為，從客觀上來看，均已逾越普通朋友間相處之

    界限，並非社會通念所能容忍合理範圍內之社交行為，身為

    斯時仍為徐桂蘭配偶之原告，衡情自係難以接受，而感受到

    精神痛苦。從而，被告與徐桂蘭上揭所為，自屬共同破壞原

    告與徐桂蘭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至明

    ，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被告與徐桂蘭自應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故原告主張被告已侵害其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且屬情節重大，並據以請求非財產上損害等語，要屬有據。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之112年2月21日錄音譯文，無從確認徐

    桂蘭所稱擁抱、親吻的人即係被告云云，惟查，從譯文中原

    告向徐桂蘭稱：「就是在我家，妳生日發現的時候之前，你

    們都還有做愛」等語觀之（譯文4分53秒至5分22秒間，本院

    卷142頁），原告與徐桂蘭所討論之人，即係指在徐桂蘭生

    日當天（按：即1月1日，見本院卷15頁之戶籍謄本），遭原

    告發現之第三者。而從被告傳給徐桂蘭之簡訊內容寫到：「

    …前幾天我還是打了電話跟妳說新年快樂，…而妳在今天打給

    我，說真的我是很想訴苦 但一方面覺得有可能是妳先生打

    給我，因此我並不會接，因為我知道有可能是過年那通電話

    被他知道了，…」（本院卷105至106頁），再互核附表編號1

    4之訊息，顯見被告於112年1月1日打電話向徐桂蘭祝賀生日

    快樂的事情，已遭原告發現。從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與

    徐桂蘭談論的第三者，即係指被告無疑。

　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

    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

    同屬非財產法益，依同一理由，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而

    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本件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

    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本院審酌本件事發時，原告與徐桂蘭

    已結婚近20年，並育有2名子女，為碩士畢業之學歷，目前

    從事物理治療行業（本院卷179頁），被告為大學畢業，擔

    任按摩師傅（本院卷166頁），及兩造所得暨名下財產狀況

    ，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稽（為

    維護兩造之隱私，本院不就其個資詳予敘述)，並參以被告

    與徐桂蘭間以通訊軟體互傳愛意（惟尚未傳露骨之文字）、

    會共同開車出遊、為擁抱、親吻之親暱行為等侵害配偶權之

    手段，復參以原告僅能證明被告與徐桂蘭曖昧、交往之期間

    為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2月間，以及被告僅坦承有跟徐桂

    蘭互傳表達愛意之訊息，否認有擁抱、親吻等一切情狀，認

    為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20萬元為適當。

　㈢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平均分擔義務；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

    、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

    ；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

    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

    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80條前段、第274條、第276條第1項亦

    規定甚明。是以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

    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

    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權人賠償金

    額超過民法第280條規定「依法應分擔額」者，因債權人就

    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對其他債務人

    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但其應允債權人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

    差額部分，即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第27

    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其他債務人發生絕對之效力（最

    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徐

    桂蘭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致原告受有20萬元之非財產上

    損害等情，已如前述，依民法第280條前段規定，被告與徐

    桂蘭內部平均分擔額應各為10萬元（計算式：20萬元÷2＝10

    萬元）。又原告於114年4月10日與徐桂蘭以25萬元就徐桂蘭

    侵害配偶權之事成立調解，並已於114年5月29日給付完畢，

    原告並同意拋棄對徐桂蘭之其餘請求權，此有調解筆錄在卷

    可稽（本院卷157至159頁），並經原告陳述明確（本院卷20

    2頁、209頁）。被告並未參加前開調解，堪認原告因調解成

    立而同意拋棄對徐桂蘭之其餘請求，是免除徐桂蘭的債務，

    惟未免除被告之債務，即無消滅全部債務的意思，對被告而

    言，上開調解自僅具相對效力，縱使原告與徐桂蘭調解之金

    額，超過上述徐桂蘭應分擔的金額，仍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倘徐桂蘭尚未依調解條件給付，原告自仍得向

    被告請求20萬元（民法第273條規定參照）。但本件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徐桂蘭已依調解內容給付25萬元，顯超過原告

    得請求之金額，故本件債務因徐桂蘭之清償而消滅，依民法

    第274條規定，被告亦同免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雖因被告、徐桂蘭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受有

    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但因徐桂蘭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

    已清償完畢，故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賠償，原告請求被

    告100萬元之損害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已無所依附，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

    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編 號 時間 傳送訊息者 傳送內容 1 111年12月28日11時56分 王寶晨 很想妳 2 111年12月28日15時45分 徐桂蘭 想你！愛你 3 111年12月29日20時59分 徐桂蘭 想你了！   王寶晨 我也是 4 111年12月30日23時5分 徐桂蘭 先這樣吧！愛你 5 111年12月30日23時34分 王寶晨 愛妳 好想妳 6 111年12月31日2時16分、6時54分、7時22分、8時13分 徐桂蘭 愛你！ 想你！ 愛你  想你！ 7 111年12月31日3時31分、7時2分、9時 王寶晨 愛妳 好想妳 愛妳 妳昨天有睡好嗎 8 111年12月31日15時36分 徐桂蘭 看了你！更想你 9 111年12月31日15時36分至16時21分間某時 王寶晨 想妳 10 111年12月31日17時2分 徐桂蘭 好想你 11 111年12月31日17時41分 王寶晨 我也想妳 12 111年12月31日18時8分、11分 徐桂蘭 和想你一樣！越想越喜歡 我應該是會的變胖 13 111年12月31日18時34分 王寶晨 沒關係 妳胖我也愛 14 112年1月1日0時14分、0時34分、1時9分（1月1日為徐桂蘭生日） 徐桂蘭 你的電話呢？ 今天整晚都喝威士忌！和一群人喝，我覺得你和我講電話比我還為難。辛苦你了！還打電話給我 我好想你喔！ 15 112年1月1日1時26分 王寶晨 想妳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66號
原      告  李敬恩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      告  王寶晨  




訴訟代理人  趙若竹律師
            張景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與訴外人徐桂蘭於民國92年3月29日結婚並育有2名子女，被告則係從事推拿行業並於雲林縣虎尾鎮開設推拿整復所。被告明知原告係徐桂蘭之配偶，竟於112年1月1日徐桂蘭生日當天電聯徐桂蘭祝賀生日快樂。而徐桂蘭當日因飲酒不勝酒力，由原告攙扶回住家休息時，自徐桂蘭手機看見被告以蝦皮賣場的私訊訊息予徐桂蘭：「想妳」，徐桂蘭亦回傳：「想你！愛你！」等語，原告當場質問徐桂蘭，徐桂蘭坦承並提供手機相關密碼予原告，原告始知悉被告與徐桂蘭已有婚外情一段時間，且兩人長期依賴蝦皮賣場私訊，於111年12月30日、31日被告曾傳訊對徐桂蘭：「愛妳，好想妳」、「太性感了，不在身邊，想妳」、「我也想妳」、「沒關係妳胖我也愛」、，徐桂蘭亦回訊：「看了你！更想你」、「好想你」、「想你！不習慣不能隨時找你的日子」、「我好想你喔！」等語，且於原告知悉兩人婚外情後，被告亦曾傳：「而妳在今天打給我，說真的我是很想訴苦，但一方面覺得有可能是妳先生打給我，因此我並不會接，因為我知道有可能是過年那通電話被他知道了，我只能說我很抱歉，我也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的，有緣無份的無力感時常湧上心頭，我累了，不要再打了」等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之言論。嗣被告仍不知悔改，於112年2月間竟持續與徐桂蘭聯繫，向徐桂蘭表示「愛你」，且在徐桂蘭傳送：「沒有你我不會開心的！但是如果你女友可以達到你的標準，我也會離開的。」等文字後，回傳：「那我寧願永遠達不到我的標準」等語，更甚有於短時間內不斷聯繫徐桂蘭之行為，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又徐桂蘭雖與原告成立調解而須給付25萬元，惟原告並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亦無法院判決所認被告「依法應分擔額」，且原告對於被告與徐桂蘭係分別請求，自應分別酌定各自分擔額。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與徐桂蘭僅為普通朋友關係，雖有傳訊息予徐桂蘭，應為言論自由與人格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被告係於醫院實習時認識徐桂蘭，惟兩人分別居住於雲林及嘉義，並無實際見面、牽手或擁抱等親密行為，至多僅於網路上互傳曖昧訊息，互傳訊息之期間亦僅短短3日，且彼此間之訊息屬被告與徐桂蘭不受婚姻約制之言論自由與人格自由。況兩人雖於112年1月間感受到彼此間之情意，惟當被告於112年1月1日後某日知悉徐桂蘭係有配偶之人，清楚兩人無法於實際生活中發展成男女交往關係，達成共識互為彼此祝福而未有進一步往來而有所疏遠，難認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程度。
　㈡原告所提其與徐桂蘭間對話之光碟譯文，看不出來原告逼問徐桂蘭的是徐桂蘭與「何人」間之互動，無足證明對話內容係在討論徐桂蘭與「被告」之互動往來，且其上相關備註記載，均係原告於譯文中自行加註，並非對話之人實際之對話內容。此外，從對話內容亦可知原告不斷逼問徐桂蘭，不能排除徐桂蘭為了趕快結束對話、擺脫原告而恣意編纂、敷衍原告之可能，不能率認徐桂蘭所述即為真實。
　㈢縱認被告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達重大程度，然被告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
　　原告自承於112年1月1日起知悉徐桂蘭與被告間之訊息而認生有損害，並依民法第185條之規定對二人主張共同侵權責任，惟無證據證明其二人間就應分擔額另有約定，故依民法第280條規定，被告與徐桂蘭內部間即應平均分擔義務。然原告迄未對徐桂蘭請求損害賠償，則原告自112年1月1日知有本件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起算，其對於徐桂蘭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至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依民法第276條第2項規定，被告自得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此外，原告已與徐桂蘭達成調解，由徐桂蘭賠償原告25萬元，則依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被告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
　㈣被告大學畢業，擔任按摩師傅，店內客源不穩定收入亦不穩定，平均月薪僅3萬5000元，復因購屋及開設整復所而向母親借貸105萬元，現仍需分期償還債務，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實屬過高。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即屬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茍配偶確因此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賠償。且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所謂「不法侵害他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規定，此不法侵害行為並不以侵權行為人間有通姦、相姦為限，至於情節是否重大，應視個案侵害程度、損害狀況、被害人之痛苦程度等個別情事，客觀判斷之。經查：
　⒈原告與徐桂蘭於92年3月29日結婚，於114年4月10日經本院調解後同意離婚之事實，有戶籍謄本、調解筆錄在卷可佐（本院不公開卷3頁、本院卷157至159頁），合先敘明。
　⒉依原告所提被告與徐桂蘭間之蝦皮賣場之對話紀錄可知，其等於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1月1日曾互傳如附表所示表達愛意之訊息（本院卷17至130頁），而被告亦坦認上開對話內容確係被告與徐桂蘭間之對話（本院卷122頁），故被告在原告與徐桂蘭婚姻關係存續間，與徐桂蘭彼此間，確有萌生情愫之事實，堪以認定。再從111年12月31日21時15分、22時21分徐桂蘭對被告傳送「等一下要回婆家」、「我在婆家了」等文字（本院卷26至27頁），被告未曾對此有任何反應，可知被告對於徐桂蘭是有配偶之人，早已了然於胸甚明，被告辯稱於112年1月1日後某時才知悉徐桂蘭係有配偶之人云云，自不足採。
　⒊由原告所提於112年2月21日（二）跟徐桂蘭之對話錄音譯文，可知徐桂蘭最近一次跟被告在車上見面係前一個禮拜四（112年2月16日），徐桂蘭甚至向原告坦認會跟被告一同開車閒逛，也曾跟被告發生擁抱、親吻等行為（本院卷141至144頁）。是以，從原告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可知，被告至少於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2月16日這段期間，除透過通訊軟體互吐愛意外，尚有一起開車逛街，以及為相互擁抱、親吻等甚為親暱之行為，從客觀上來看，均已逾越普通朋友間相處之界限，並非社會通念所能容忍合理範圍內之社交行為，身為斯時仍為徐桂蘭配偶之原告，衡情自係難以接受，而感受到精神痛苦。從而，被告與徐桂蘭上揭所為，自屬共同破壞原告與徐桂蘭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至明，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被告與徐桂蘭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主張被告已侵害其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屬情節重大，並據以請求非財產上損害等語，要屬有據。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之112年2月21日錄音譯文，無從確認徐桂蘭所稱擁抱、親吻的人即係被告云云，惟查，從譯文中原告向徐桂蘭稱：「就是在我家，妳生日發現的時候之前，你們都還有做愛」等語觀之（譯文4分53秒至5分22秒間，本院卷142頁），原告與徐桂蘭所討論之人，即係指在徐桂蘭生日當天（按：即1月1日，見本院卷15頁之戶籍謄本），遭原告發現之第三者。而從被告傳給徐桂蘭之簡訊內容寫到：「…前幾天我還是打了電話跟妳說新年快樂，…而妳在今天打給我，說真的我是很想訴苦 但一方面覺得有可能是妳先生打給我，因此我並不會接，因為我知道有可能是過年那通電話被他知道了，…」（本院卷105至106頁），再互核附表編號14之訊息，顯見被告於112年1月1日打電話向徐桂蘭祝賀生日快樂的事情，已遭原告發現。從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與徐桂蘭談論的第三者，即係指被告無疑。
　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依同一理由，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而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本件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本院審酌本件事發時，原告與徐桂蘭已結婚近20年，並育有2名子女，為碩士畢業之學歷，目前從事物理治療行業（本院卷179頁），被告為大學畢業，擔任按摩師傅（本院卷166頁），及兩造所得暨名下財產狀況，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稽（為維護兩造之隱私，本院不就其個資詳予敘述)，並參以被告與徐桂蘭間以通訊軟體互傳愛意（惟尚未傳露骨之文字）、會共同開車出遊、為擁抱、親吻之親暱行為等侵害配偶權之手段，復參以原告僅能證明被告與徐桂蘭曖昧、交往之期間為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2月間，以及被告僅坦承有跟徐桂蘭互傳表達愛意之訊息，否認有擁抱、親吻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20萬元為適當。
　㈢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80條前段、第274條、第276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是以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權人賠償金額超過民法第280條規定「依法應分擔額」者，因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對其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但其應允債權人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其他債務人發生絕對之效力（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徐桂蘭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致原告受有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等情，已如前述，依民法第280條前段規定，被告與徐桂蘭內部平均分擔額應各為10萬元（計算式：20萬元÷2＝10萬元）。又原告於114年4月10日與徐桂蘭以25萬元就徐桂蘭侵害配偶權之事成立調解，並已於114年5月29日給付完畢，原告並同意拋棄對徐桂蘭之其餘請求權，此有調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157至159頁），並經原告陳述明確（本院卷202頁、209頁）。被告並未參加前開調解，堪認原告因調解成立而同意拋棄對徐桂蘭之其餘請求，是免除徐桂蘭的債務，惟未免除被告之債務，即無消滅全部債務的意思，對被告而言，上開調解自僅具相對效力，縱使原告與徐桂蘭調解之金額，超過上述徐桂蘭應分擔的金額，仍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倘徐桂蘭尚未依調解條件給付，原告自仍得向被告請求20萬元（民法第273條規定參照）。但本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徐桂蘭已依調解內容給付25萬元，顯超過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故本件債務因徐桂蘭之清償而消滅，依民法第274條規定，被告亦同免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雖因被告、徐桂蘭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受有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但因徐桂蘭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清償完畢，故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賠償，原告請求被告100萬元之損害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已無所依附，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編
號

		時間

		傳送訊息者

		傳送內容



		1

		111年12月28日11時56分

		王寶晨

		很想妳



		2

		111年12月28日15時45分

		徐桂蘭

		想你！愛你



		3

		111年12月29日20時59分

		徐桂蘭

		想你了！



		


		


		王寶晨

		我也是



		4

		111年12月30日23時5分

		徐桂蘭

		先這樣吧！愛你



		5

		111年12月30日23時34分

		王寶晨

		愛妳 好想妳



		6

		111年12月31日2時16分、6時54分、7時22分、8時13分

		徐桂蘭

		愛你！
想你！
愛你 
想你！



		7

		111年12月31日3時31分、7時2分、9時

		王寶晨

		愛妳
好想妳
愛妳 妳昨天有睡好嗎



		8

		111年12月31日15時36分

		徐桂蘭

		看了你！更想你



		9

		111年12月31日15時36分至16時21分間某時

		王寶晨

		想妳



		10

		111年12月31日17時2分

		徐桂蘭

		好想你



		11

		111年12月31日17時41分

		王寶晨

		我也想妳



		12

		111年12月31日18時8分、11分

		徐桂蘭

		和想你一樣！越想越喜歡
我應該是會的變胖



		13

		111年12月31日18時34分

		王寶晨

		沒關係 妳胖我也愛



		14

		112年1月1日0時14分、0時34分、1時9分（1月1日為徐桂蘭生日）

		徐桂蘭

		你的電話呢？
今天整晚都喝威士忌！和一群人喝，我覺得你和我講電話比我還為難。辛苦你了！還打電話給我
我好想你喔！



		15

		112年1月1日1時26分

		王寶晨

		想妳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66號

原      告  李敬恩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      告  王寶晨  





訴訟代理人  趙若竹律師

            張景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與訴外人徐桂蘭於民國92年3月29日結婚並育有2名子女，被告則係從事推拿行業並於雲林縣虎尾鎮開設推拿整復所。被告明知原告係徐桂蘭之配偶，竟於112年1月1日徐桂蘭生日當天電聯徐桂蘭祝賀生日快樂。而徐桂蘭當日因飲酒不勝酒力，由原告攙扶回住家休息時，自徐桂蘭手機看見被告以蝦皮賣場的私訊訊息予徐桂蘭：「想妳」，徐桂蘭亦回傳：「想你！愛你！」等語，原告當場質問徐桂蘭，徐桂蘭坦承並提供手機相關密碼予原告，原告始知悉被告與徐桂蘭已有婚外情一段時間，且兩人長期依賴蝦皮賣場私訊，於111年12月30日、31日被告曾傳訊對徐桂蘭：「愛妳，好想妳」、「太性感了，不在身邊，想妳」、「我也想妳」、「沒關係妳胖我也愛」、，徐桂蘭亦回訊：「看了你！更想你」、「好想你」、「想你！不習慣不能隨時找你的日子」、「我好想你喔！」等語，且於原告知悉兩人婚外情後，被告亦曾傳：「而妳在今天打給我，說真的我是很想訴苦，但一方面覺得有可能是妳先生打給我，因此我並不會接，因為我知道有可能是過年那通電話被他知道了，我只能說我很抱歉，我也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的，有緣無份的無力感時常湧上心頭，我累了，不要再打了」等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之言論。嗣被告仍不知悔改，於112年2月間竟持續與徐桂蘭聯繫，向徐桂蘭表示「愛你」，且在徐桂蘭傳送：「沒有你我不會開心的！但是如果你女友可以達到你的標準，我也會離開的。」等文字後，回傳：「那我寧願永遠達不到我的標準」等語，更甚有於短時間內不斷聯繫徐桂蘭之行為，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又徐桂蘭雖與原告成立調解而須給付25萬元，惟原告並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亦無法院判決所認被告「依法應分擔額」，且原告對於被告與徐桂蘭係分別請求，自應分別酌定各自分擔額。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與徐桂蘭僅為普通朋友關係，雖有傳訊息予徐桂蘭，應為言論自由與人格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被告係於醫院實習時認識徐桂蘭，惟兩人分別居住於雲林及嘉義，並無實際見面、牽手或擁抱等親密行為，至多僅於網路上互傳曖昧訊息，互傳訊息之期間亦僅短短3日，且彼此間之訊息屬被告與徐桂蘭不受婚姻約制之言論自由與人格自由。況兩人雖於112年1月間感受到彼此間之情意，惟當被告於112年1月1日後某日知悉徐桂蘭係有配偶之人，清楚兩人無法於實際生活中發展成男女交往關係，達成共識互為彼此祝福而未有進一步往來而有所疏遠，難認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程度。

　㈡原告所提其與徐桂蘭間對話之光碟譯文，看不出來原告逼問徐桂蘭的是徐桂蘭與「何人」間之互動，無足證明對話內容係在討論徐桂蘭與「被告」之互動往來，且其上相關備註記載，均係原告於譯文中自行加註，並非對話之人實際之對話內容。此外，從對話內容亦可知原告不斷逼問徐桂蘭，不能排除徐桂蘭為了趕快結束對話、擺脫原告而恣意編纂、敷衍原告之可能，不能率認徐桂蘭所述即為真實。

　㈢縱認被告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達重大程度，然被告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

　　原告自承於112年1月1日起知悉徐桂蘭與被告間之訊息而認生有損害，並依民法第185條之規定對二人主張共同侵權責任，惟無證據證明其二人間就應分擔額另有約定，故依民法第280條規定，被告與徐桂蘭內部間即應平均分擔義務。然原告迄未對徐桂蘭請求損害賠償，則原告自112年1月1日知有本件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起算，其對於徐桂蘭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至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依民法第276條第2項規定，被告自得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此外，原告已與徐桂蘭達成調解，由徐桂蘭賠償原告25萬元，則依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被告就徐桂蘭應分擔之部分同免責任。

　㈣被告大學畢業，擔任按摩師傅，店內客源不穩定收入亦不穩定，平均月薪僅3萬5000元，復因購屋及開設整復所而向母親借貸105萬元，現仍需分期償還債務，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實屬過高。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即屬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茍配偶確因此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賠償。且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所謂「不法侵害他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規定，此不法侵害行為並不以侵權行為人間有通姦、相姦為限，至於情節是否重大，應視個案侵害程度、損害狀況、被害人之痛苦程度等個別情事，客觀判斷之。經查：

　⒈原告與徐桂蘭於92年3月29日結婚，於114年4月10日經本院調解後同意離婚之事實，有戶籍謄本、調解筆錄在卷可佐（本院不公開卷3頁、本院卷157至159頁），合先敘明。

　⒉依原告所提被告與徐桂蘭間之蝦皮賣場之對話紀錄可知，其等於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1月1日曾互傳如附表所示表達愛意之訊息（本院卷17至130頁），而被告亦坦認上開對話內容確係被告與徐桂蘭間之對話（本院卷122頁），故被告在原告與徐桂蘭婚姻關係存續間，與徐桂蘭彼此間，確有萌生情愫之事實，堪以認定。再從111年12月31日21時15分、22時21分徐桂蘭對被告傳送「等一下要回婆家」、「我在婆家了」等文字（本院卷26至27頁），被告未曾對此有任何反應，可知被告對於徐桂蘭是有配偶之人，早已了然於胸甚明，被告辯稱於112年1月1日後某時才知悉徐桂蘭係有配偶之人云云，自不足採。

　⒊由原告所提於112年2月21日（二）跟徐桂蘭之對話錄音譯文，可知徐桂蘭最近一次跟被告在車上見面係前一個禮拜四（112年2月16日），徐桂蘭甚至向原告坦認會跟被告一同開車閒逛，也曾跟被告發生擁抱、親吻等行為（本院卷141至144頁）。是以，從原告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可知，被告至少於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2月16日這段期間，除透過通訊軟體互吐愛意外，尚有一起開車逛街，以及為相互擁抱、親吻等甚為親暱之行為，從客觀上來看，均已逾越普通朋友間相處之界限，並非社會通念所能容忍合理範圍內之社交行為，身為斯時仍為徐桂蘭配偶之原告，衡情自係難以接受，而感受到精神痛苦。從而，被告與徐桂蘭上揭所為，自屬共同破壞原告與徐桂蘭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至明，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被告與徐桂蘭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主張被告已侵害其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屬情節重大，並據以請求非財產上損害等語，要屬有據。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之112年2月21日錄音譯文，無從確認徐桂蘭所稱擁抱、親吻的人即係被告云云，惟查，從譯文中原告向徐桂蘭稱：「就是在我家，妳生日發現的時候之前，你們都還有做愛」等語觀之（譯文4分53秒至5分22秒間，本院卷142頁），原告與徐桂蘭所討論之人，即係指在徐桂蘭生日當天（按：即1月1日，見本院卷15頁之戶籍謄本），遭原告發現之第三者。而從被告傳給徐桂蘭之簡訊內容寫到：「…前幾天我還是打了電話跟妳說新年快樂，…而妳在今天打給我，說真的我是很想訴苦 但一方面覺得有可能是妳先生打給我，因此我並不會接，因為我知道有可能是過年那通電話被他知道了，…」（本院卷105至106頁），再互核附表編號14之訊息，顯見被告於112年1月1日打電話向徐桂蘭祝賀生日快樂的事情，已遭原告發現。從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與徐桂蘭談論的第三者，即係指被告無疑。

　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依同一理由，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而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本件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本院審酌本件事發時，原告與徐桂蘭已結婚近20年，並育有2名子女，為碩士畢業之學歷，目前從事物理治療行業（本院卷179頁），被告為大學畢業，擔任按摩師傅（本院卷166頁），及兩造所得暨名下財產狀況，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稽（為維護兩造之隱私，本院不就其個資詳予敘述)，並參以被告與徐桂蘭間以通訊軟體互傳愛意（惟尚未傳露骨之文字）、會共同開車出遊、為擁抱、親吻之親暱行為等侵害配偶權之手段，復參以原告僅能證明被告與徐桂蘭曖昧、交往之期間為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2月間，以及被告僅坦承有跟徐桂蘭互傳表達愛意之訊息，否認有擁抱、親吻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20萬元為適當。

　㈢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80條前段、第274條、第276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是以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權人賠償金額超過民法第280條規定「依法應分擔額」者，因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對其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但其應允債權人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其他債務人發生絕對之效力（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徐桂蘭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致原告受有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等情，已如前述，依民法第280條前段規定，被告與徐桂蘭內部平均分擔額應各為10萬元（計算式：20萬元÷2＝10萬元）。又原告於114年4月10日與徐桂蘭以25萬元就徐桂蘭侵害配偶權之事成立調解，並已於114年5月29日給付完畢，原告並同意拋棄對徐桂蘭之其餘請求權，此有調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157至159頁），並經原告陳述明確（本院卷202頁、209頁）。被告並未參加前開調解，堪認原告因調解成立而同意拋棄對徐桂蘭之其餘請求，是免除徐桂蘭的債務，惟未免除被告之債務，即無消滅全部債務的意思，對被告而言，上開調解自僅具相對效力，縱使原告與徐桂蘭調解之金額，超過上述徐桂蘭應分擔的金額，仍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倘徐桂蘭尚未依調解條件給付，原告自仍得向被告請求20萬元（民法第273條規定參照）。但本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徐桂蘭已依調解內容給付25萬元，顯超過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故本件債務因徐桂蘭之清償而消滅，依民法第274條規定，被告亦同免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雖因被告、徐桂蘭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受有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但因徐桂蘭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清償完畢，故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賠償，原告請求被告100萬元之損害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已無所依附，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編 號 時間 傳送訊息者 傳送內容 1 111年12月28日11時56分 王寶晨 很想妳 2 111年12月28日15時45分 徐桂蘭 想你！愛你 3 111年12月29日20時59分 徐桂蘭 想你了！   王寶晨 我也是 4 111年12月30日23時5分 徐桂蘭 先這樣吧！愛你 5 111年12月30日23時34分 王寶晨 愛妳 好想妳 6 111年12月31日2時16分、6時54分、7時22分、8時13分 徐桂蘭 愛你！ 想你！ 愛你  想你！ 7 111年12月31日3時31分、7時2分、9時 王寶晨 愛妳 好想妳 愛妳 妳昨天有睡好嗎 8 111年12月31日15時36分 徐桂蘭 看了你！更想你 9 111年12月31日15時36分至16時21分間某時 王寶晨 想妳 10 111年12月31日17時2分 徐桂蘭 好想你 11 111年12月31日17時41分 王寶晨 我也想妳 12 111年12月31日18時8分、11分 徐桂蘭 和想你一樣！越想越喜歡 我應該是會的變胖 13 111年12月31日18時34分 王寶晨 沒關係 妳胖我也愛 14 112年1月1日0時14分、0時34分、1時9分（1月1日為徐桂蘭生日） 徐桂蘭 你的電話呢？ 今天整晚都喝威士忌！和一群人喝，我覺得你和我講電話比我還為難。辛苦你了！還打電話給我 我好想你喔！ 15 112年1月1日1時26分 王寶晨 想妳 

　　　　　　　　　　　　　　　　　　 



